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3613號

原      告  陳俊銘  

訴訟代理人  陳怡甄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陳文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新宜  

被      告  陳虹巧  

訴訟代理人  劉嘉哲  

            陳怡成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翰律師

被      告  陳彥君（原名陳崧溥）

0000000000000000

            陳美惠  

0000000000000000

            趙上進  

追加  被告  趙炎焜  

0000000000000000

            趙聰儒  

            趙錦紅  

            潘趙錦雲

            趙淑美  

            趙素貞  

0000000000000000

            陳美華  

            陳微崧  

0000000000000000

            林陳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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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正富  

0000000000000000

            陳秀英  

            黃陳鳳  

            林茂南（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秋月（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淑華（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余碧蓮

            陳善揮  

0000000000000000

            陳崧輝  

0000000000000000

            陳婉姿  

            陳梅鄉  

兼  上一人

送達代收人  陳文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追加  被告  陳豐簿（原名陳志豪、陳松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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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別為2,117.72、37.87平方公尺之土地，如附圖即臺中

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

號C1面積469.86平方公尺部分歸原告取得、編號C2面積868.

81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文煉取得、編號C3面積231.58平方

公尺部分歸被告陳虹巧取得、編號C4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

分歸被告陳彥君取得、編號C5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

告陳美惠取得、編號C6面積230.7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趙上

進取得。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一所示補償金額補

償「應受補償人」。

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二所示補償金額補

償被告趙上進。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陳文煉負擔41%、被告陳虹巧負擔11%、被告

陳彥君負擔8%、被告陳美惠負擔8%、被告趙上進負擔11%，

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

時聲明：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面積2117.72平方公尺之土地請准予分割。其中如起訴狀附

表所示A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原告與被告

陳文煉共有，起訴狀附表所示B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

準）請分割為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等人共有，起訴

狀附表C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趙上進

單獨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5頁），嗣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原

告最末聲明如下原告主張所示。核其主要爭點均為分割兩造

間共有不動產之分割方案，且證據資料共通、得相互援用，

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許其上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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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更及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定

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

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

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文煉、陳虹

巧、陳彥君、陳美惠、趙上進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5

頁），惟經原告請求合併分割同段1157地號土地，故具狀追

加趙炎焜、趙聰儒、趙錦紅、潘趙錦雲、趙淑美、趙素貞、

陳文森、陳美華、陳微崧、林陳招治、陳正富、陳秀英、黃

陳鳳、林福全、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陳余碧蓮、陳善

揮、陳崧輝、陳婉姿、陳梅鄉、陳文森、陳豐簿為被告（見

本院卷二第15至16頁），經核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

上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全體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原

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定有明文。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

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5條亦有明定。被

告林福全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3月29日死亡，林福全之

繼承人為被告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茲據原告具狀聲明

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45至148頁），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陳文煉、陳虹巧、趙上進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

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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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

號土地（下稱1156、11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兩造

未訂有不分割期限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

割之情事，原告依法自得隨時請求分割，因協議分割不成，

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依附圖所示之方式分割

（下稱系爭方案）及找補如附表一所示。並聲明：如主文第

1至2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則以：同意原告提出之原物分割方案及

金錢找補數額。

　㈡被告趙上進則以：伊非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方案中

伊分得部分為不規則狀，並將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部分分歸

伊，實屬不公。伊不同意補償其他共有人，反而應補償伊土

地或金錢，或改以變價分割等語。

　㈢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107至127頁），堪信為實。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之分割，

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或兩造以

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自無不可。

　㈢參考到庭兩造之歷次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

用近況，酌定分割如系爭方案（即如附圖所示分割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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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⒈本院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到庭兩造（包括被告趙上進）

均同意以原告當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

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47頁）擇一

分割及鑑價找補（見本院卷五第354、355頁）。

　⒉嗣被告陳虹巧依原告前開庭呈方案提出修正方案即系爭方案

之分割方式（見本院卷五第445頁），並經原告同意（見本

院卷五第451頁）。系爭方案僅是在原告方案基礎下更動被

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間之分割方式，並未影響其餘兩

造前於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同意分割之範圍。本院即依系

爭方案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測繪。又經核認，系爭方案

為適法、可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臺中市龍井地政事

務所亦同此見解，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

　⒊為確認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未到庭被告之意思，本院再次

函詢兩造對系爭方案有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33頁），未到

庭之被告並無任何意見到院。惟被告趙上進嗣後翻異前詞，

辯稱受分配之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冀求另受土地或金錢補

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89頁）。惟查，依原告114年5月15日

審理期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

年4月28日所提方案圖（見本院卷五第347頁），附圖編號C6

所示土地，就所分得之1157地號土地部分含「現有巷道」之

情形，並無故意隱瞞，原告起訴時即已陳述1157地號土地為

「現有巷道」（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參考之前卷內歷來方

案、地籍圖、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5、97、105頁、本院卷

五第255頁），且1157地號土地是否屬「現有巷道」為之前

爭執之點，經調查證據（見本院卷一第53、59、125至129

頁），該「現有巷道」之現況於客觀上顯然可見，被告趙上

進要難諉為不知。被告趙上進既於審理中同意受分配附圖編

號C6所示土地，歷經測繪後復翻異抗辯應另行補償土地，無

異推翻已依法進行之程序與成果，難認無違誠信原則。

　⒋關於1157地號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經本院函詢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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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井地政事務所轉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轉函建設局予大

肚區公所表示：「旨揭巷道非本所管養維護之巷道」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63、125、127、129頁），實無1157地號土

地為「既成道路」之明確表示。又經本院再次確認，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則函文表示系爭土地南側沙田路2段2巷為

「現有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33頁），並經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指定建築線（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3頁）。

　⒌上揭方案，經送鑑價找補（見本院卷六第101、309、317、3

19、323頁），就被告趙上進所表示分得附圖編號C6所示土

地含道路乙情亦請鑑定單位一併考量（見本院卷六第323

頁），鑑定單位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下（見鑑定

報告第8、27頁、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提出鑑價找補金

額（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其中被告趙上進原應付158,359

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經補充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

路、指定建築線之情況，更正為應付40,776元（見補正鑑定

報告摘要5、附件8）。嗣於115年3月4日審理期日，就鑑價

找補結果與到庭兩造協調找補金額，原告陳俊銘原應付2,29

1,497元、被告陳文煉應付56,840元、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

6元、被告陳虹巧應收901,031元（見本院卷六第346頁），

對此，被告趙上進稱：「1157現在要分給我的土地都在現有

道路上，所以我不希望付錢40,776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

339頁），經協調，於不影響未到庭被告之原則下，原告陳

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

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找補結果調整如附表一

所示。被告趙上進仍認未受補償，經法院勸諭後，被告趙上

進同意退讓，表示：「希望陳俊銘、陳文煉、陳虹巧各補償

我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0頁），惟其餘到庭兩

造均不願再行調整。

　⒍被告趙上進表示：系爭方案對伊不公平，希望變價分割等語

（見本院卷六第341頁）。經查：

　⑴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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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

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

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

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

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單獨所有，其所定分割

方法，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

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

　⑵系爭方案雖經被告趙上進同意分配如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

惟該土地與其餘土地相較下，顯不規整，大致為三角形之土

地，是於系爭方案中，被告趙上進為求圓滿，本即有退讓，

分配較不規整之土地。且被告趙上進原本係1156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依比例換算土地面積約230.78平方公尺，非屬「現

有巷道」之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而依系爭方案分割後，

被告趙上進取得土地面積仍為230.78平方公尺。易言之，實

係以具「現有巷道」性質之系爭1157地號土地，交換被告趙

上進就系爭1156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另系爭方案被告陳彥

君、陳美惠、陳虹巧亦有割得部分1157地號土地，並無明顯

占被告趙上進便宜之情形，是就分割後有取得土地之當事

人，主要得利者為原告陳俊銘及被告陳文煉，自應就此補償

被告趙上進。

　⑶惟查，系爭土地有被告陳彥君、陳美惠所有並使用中之房

屋，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不能全然不顧，被告

趙上進所提希望變價分割方案侵害被告陳彥君、陳美惠居住

權，更不合於盡量以原物分割之原則，且系爭方案分配與被

告趙上進部分實經被告趙上進同意，說明如前，僅是對鑑價

找補結果不滿意，而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被告趙上

進同意時實不能諉為不知，後亦有經鑑定單位考量，依其專

業調整相關權重（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將被告趙上進

原應給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調整為40,776元

（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是就被告趙上進分得1157地號

土地部分為道路之情形，業經鑑定考量，並無漏予審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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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協調後，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

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等同又

補償被告趙上進40,776元。而被告趙上進從共有關係難以單

獨利用土地，變分割後取得附圖編號C6之特定土地，可獨立

使用，亦有受益。

　⑷綜合上情，兩造歷次之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

使用近況，本院認系爭方案並找補如附表一（原告及被告陳

文煉、陳虹巧同意範圍）、附表二（本院再予酌定部分）所

示，符合兩造最多數人之最佳利益，無故意損及一方利益，

屬誠信、適當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分割方案如附圖所示，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

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參考兩造分割前權利價值比例（見補

正鑑定報告第53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

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附表一：

（ 新 臺 幣 /

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陳彥君 陳美惠

應

受

陳虹巧 493,082  86,645  36,079  58,277  674,083 

陳文森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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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補

償

人

陳美華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微崧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趙炎焜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聰儒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錦紅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潘趙錦雲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淑美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素貞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陳秀英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黃陳鳳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林茂南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秋月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淑華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陳正富 75,563  13,277  5,529  8,931  103,300 

陳豐簿 33,623  5,907  2,462  3,974  45,966 

林陳招治 134,403  23,618  9,834  15,885  183,740 

陳余碧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善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崧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婉姿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梅娜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合計 1,839,011 323,154  134,562  217,350  2,514,077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應受補償人 趙上進 10,000  10,00

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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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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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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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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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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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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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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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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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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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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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3613號
原      告  陳俊銘  
訴訟代理人  陳怡甄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陳文煉  


訴訟代理人  陳新宜  
被      告  陳虹巧  
訴訟代理人  劉嘉哲  
            陳怡成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翰律師
被      告  陳彥君（原名陳崧溥）


            陳美惠  


            趙上進  
追加  被告  趙炎焜  


            趙聰儒  
            趙錦紅  
            潘趙錦雲
            趙淑美  
            趙素貞  


            陳美華  
            陳微崧  


            林陳招治
            陳正富  


            陳秀英  
            黃陳鳳  
            林茂南（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月（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華（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陳余碧蓮
            陳善揮  


            陳崧輝  


            陳婉姿  
            陳梅鄉  
兼  上一人
送達代收人  陳文森  






追加  被告  陳豐簿（原名陳志豪、陳松簿)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117.72、37.87平方公尺之土地，如附圖即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1面積469.86平方公尺部分歸原告取得、編號C2面積868.81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文煉取得、編號C3面積231.5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虹巧取得、編號C4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彥君取得、編號C5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美惠取得、編號C6面積230.7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趙上進取得。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一所示補償金額補償「應受補償人」。
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二所示補償金額補償被告趙上進。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陳文煉負擔41%、被告陳虹巧負擔11%、被告陳彥君負擔8%、被告陳美惠負擔8%、被告趙上進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117.72平方公尺之土地請准予分割。其中如起訴狀附表所示A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原告與被告陳文煉共有，起訴狀附表所示B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等人共有，起訴狀附表C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趙上進單獨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5頁），嗣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原告最末聲明如下原告主張所示。核其主要爭點均為分割兩造間共有不動產之分割方案，且證據資料共通、得相互援用，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許其上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文煉、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趙上進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5頁），惟經原告請求合併分割同段1157地號土地，故具狀追加趙炎焜、趙聰儒、趙錦紅、潘趙錦雲、趙淑美、趙素貞、陳文森、陳美華、陳微崧、林陳招治、陳正富、陳秀英、黃陳鳳、林福全、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陳余碧蓮、陳善揮、陳崧輝、陳婉姿、陳梅鄉、陳文森、陳豐簿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5至16頁），經核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上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全體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定有明文。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5條亦有明定。被告林福全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3月29日死亡，林福全之繼承人為被告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茲據原告具狀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45至148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陳文煉、陳虹巧、趙上進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156、11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兩造未訂有不分割期限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依法自得隨時請求分割，因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依附圖所示之方式分割（下稱系爭方案）及找補如附表一所示。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則以：同意原告提出之原物分割方案及金錢找補數額。
　㈡被告趙上進則以：伊非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方案中伊分得部分為不規則狀，並將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部分分歸伊，實屬不公。伊不同意補償其他共有人，反而應補償伊土地或金錢，或改以變價分割等語。
　㈢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107至127頁），堪信為實。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或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自無不可。
　㈢參考到庭兩造之歷次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酌定分割如系爭方案（即如附圖所示分割分案），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⒈本院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到庭兩造（包括被告趙上進）均同意以原告當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47頁）擇一分割及鑑價找補（見本院卷五第354、355頁）。
　⒉嗣被告陳虹巧依原告前開庭呈方案提出修正方案即系爭方案之分割方式（見本院卷五第445頁），並經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五第451頁）。系爭方案僅是在原告方案基礎下更動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間之分割方式，並未影響其餘兩造前於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同意分割之範圍。本院即依系爭方案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測繪。又經核認，系爭方案為適法、可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亦同此見解，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
　⒊為確認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未到庭被告之意思，本院再次函詢兩造對系爭方案有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33頁），未到庭之被告並無任何意見到院。惟被告趙上進嗣後翻異前詞，辯稱受分配之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冀求另受土地或金錢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89頁）。惟查，依原告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圖（見本院卷五第347頁），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就所分得之1157地號土地部分含「現有巷道」之情形，並無故意隱瞞，原告起訴時即已陳述1157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參考之前卷內歷來方案、地籍圖、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5、97、105頁、本院卷五第255頁），且1157地號土地是否屬「現有巷道」為之前爭執之點，經調查證據（見本院卷一第53、59、125至129頁），該「現有巷道」之現況於客觀上顯然可見，被告趙上進要難諉為不知。被告趙上進既於審理中同意受分配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歷經測繪後復翻異抗辯應另行補償土地，無異推翻已依法進行之程序與成果，難認無違誠信原則。
　⒋關於1157地號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經本院函詢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轉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轉函建設局予大肚區公所表示：「旨揭巷道非本所管養維護之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125、127、129頁），實無1157地號土地為「既成道路」之明確表示。又經本院再次確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則函文表示系爭土地南側沙田路2段2巷為「現有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33頁），並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指定建築線（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3頁）。
　⒌上揭方案，經送鑑價找補（見本院卷六第101、309、317、319、323頁），就被告趙上進所表示分得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含道路乙情亦請鑑定單位一併考量（見本院卷六第323頁），鑑定單位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下（見鑑定報告第8、27頁、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提出鑑價找補金額（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其中被告趙上進原應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經補充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指定建築線之情況，更正為應付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附件8）。嗣於115年3月4日審理期日，就鑑價找補結果與到庭兩造協調找補金額，原告陳俊銘原應付2,291,497元、被告陳文煉應付56,840元、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被告陳虹巧應收901,031元（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對此，被告趙上進稱：「1157現在要分給我的土地都在現有道路上，所以我不希望付錢40,776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39頁），經協調，於不影響未到庭被告之原則下，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找補結果調整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趙上進仍認未受補償，經法院勸諭後，被告趙上進同意退讓，表示：「希望陳俊銘、陳文煉、陳虹巧各補償我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0頁），惟其餘到庭兩造均不願再行調整。
　⒍被告趙上進表示：系爭方案對伊不公平，希望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1頁）。經查：
　⑴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單獨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
　⑵系爭方案雖經被告趙上進同意分配如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惟該土地與其餘土地相較下，顯不規整，大致為三角形之土地，是於系爭方案中，被告趙上進為求圓滿，本即有退讓，分配較不規整之土地。且被告趙上進原本係115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依比例換算土地面積約230.78平方公尺，非屬「現有巷道」之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而依系爭方案分割後，被告趙上進取得土地面積仍為230.78平方公尺。易言之，實係以具「現有巷道」性質之系爭1157地號土地，交換被告趙上進就系爭1156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另系爭方案被告陳彥君、陳美惠、陳虹巧亦有割得部分1157地號土地，並無明顯占被告趙上進便宜之情形，是就分割後有取得土地之當事人，主要得利者為原告陳俊銘及被告陳文煉，自應就此補償被告趙上進。
　⑶惟查，系爭土地有被告陳彥君、陳美惠所有並使用中之房屋，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不能全然不顧，被告趙上進所提希望變價分割方案侵害被告陳彥君、陳美惠居住權，更不合於盡量以原物分割之原則，且系爭方案分配與被告趙上進部分實經被告趙上進同意，說明如前，僅是對鑑價找補結果不滿意，而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被告趙上進同意時實不能諉為不知，後亦有經鑑定單位考量，依其專業調整相關權重（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將被告趙上進原應給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調整為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是就被告趙上進分得1157地號土地部分為道路之情形，業經鑑定考量，並無漏予審酌。且經協調後，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等同又補償被告趙上進40,776元。而被告趙上進從共有關係難以單獨利用土地，變分割後取得附圖編號C6之特定土地，可獨立使用，亦有受益。
　⑷綜合上情，兩造歷次之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本院認系爭方案並找補如附表一（原告及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同意範圍）、附表二（本院再予酌定部分）所示，符合兩造最多數人之最佳利益，無故意損及一方利益，屬誠信、適當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分割方案如附圖所示，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參考兩造分割前權利價值比例（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3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附表一：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陳彥君

		陳美惠

		




		應受補償人

		陳虹巧

		493,082 

		86,645 

		36,079 

		58,277 

		674,083 



		


		陳文森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美華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微崧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趙炎焜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聰儒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錦紅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潘趙錦雲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淑美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素貞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陳秀英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黃陳鳳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林茂南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秋月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淑華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陳正富

		75,563 

		13,277 

		5,529 

		8,931 

		103,300 



		


		陳豐簿

		33,623 

		5,907 

		2,462 

		3,974 

		45,966 



		


		林陳招治

		134,403 

		23,618 

		9,834 

		15,885 

		183,740 



		


		陳余碧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善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崧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婉姿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梅娜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合計

		


		1,839,011

		323,154 

		134,562 

		217,350 

		2,514,077







 
附表二：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應受補償人

		趙上進

		10,000 

		10,000 

		2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3613號

原      告  陳俊銘  

訴訟代理人  陳怡甄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陳文煉  



訴訟代理人  陳新宜  

被      告  陳虹巧  

訴訟代理人  劉嘉哲  

            陳怡成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翰律師

被      告  陳彥君（原名陳崧溥）



            陳美惠  



            趙上進  

追加  被告  趙炎焜  



            趙聰儒  

            趙錦紅  

            潘趙錦雲

            趙淑美  

            趙素貞  



            陳美華  

            陳微崧  



            林陳招治

            陳正富  



            陳秀英  

            黃陳鳳  

            林茂南（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月（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華（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陳余碧蓮

            陳善揮  



            陳崧輝  



            陳婉姿  

            陳梅鄉  

兼  上一人

送達代收人  陳文森  







追加  被告  陳豐簿（原名陳志豪、陳松簿)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

    別為2,117.72、37.87平方公尺之土地，如附圖即臺中市龍

    井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1

    面積469.86平方公尺部分歸原告取得、編號C2面積868.81平

    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文煉取得、編號C3面積231.58平方公尺

    部分歸被告陳虹巧取得、編號C4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

    被告陳彥君取得、編號C5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

    美惠取得、編號C6面積230.7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趙上進取

    得。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一所示補償金額補

    償「應受補償人」。

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二所示補償金額補

    償被告趙上進。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陳文煉負擔41%、被告陳虹巧負擔11%、被告

    陳彥君負擔8%、被告陳美惠負擔8%、被告趙上進負擔11%，

    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

    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

    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

    時聲明：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

    2117.72平方公尺之土地請准予分割。其中如起訴狀附表所

    示A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原告與被告陳文

    煉共有，起訴狀附表所示B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

    分割為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等人共有，起訴狀附表

    C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趙上進單獨所

    有（見本院卷一第15頁），嗣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原告最末

    聲明如下原告主張所示。核其主要爭點均為分割兩造間共有

    不動產之分割方案，且證據資料共通、得相互援用，應認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許其上開聲明之變更

    及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定

    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

    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

    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

    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文煉、陳虹巧

    、陳彥君、陳美惠、趙上進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5頁），

    惟經原告請求合併分割同段1157地號土地，故具狀追加趙炎

    焜、趙聰儒、趙錦紅、潘趙錦雲、趙淑美、趙素貞、陳文森

    、陳美華、陳微崧、林陳招治、陳正富、陳秀英、黃陳鳳、

    林福全、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陳余碧蓮、陳善揮、陳

    崧輝、陳婉姿、陳梅鄉、陳文森、陳豐簿為被告（見本院卷

    二第15至16頁），經核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上屬固

    有必要共同訴訟，對全體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原告上開

    所為追加被告，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定有明文。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

    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

    ，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5條亦有明定。被告

    林福全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3月29日死亡，林福全之繼

    承人為被告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茲據原告具狀聲明由

    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45至148頁），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陳文煉、陳虹巧、趙上進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

    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1156、11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兩造未訂

    有不分割期限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

    情事，原告依法自得隨時請求分割，因協議分割不成，爰依

    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依附圖所示之方式分割（下

    稱系爭方案）及找補如附表一所示。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

    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則以：同意原告提出之原物分割方案及

    金錢找補數額。

　㈡被告趙上進則以：伊非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方案中

    伊分得部分為不規則狀，並將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部分分歸

    伊，實屬不公。伊不同意補償其他共有人，反而應補償伊土

    地或金錢，或改以變價分割等語。

　㈢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

    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107至127頁），堪信為實。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之分割，

    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

    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

    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

    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

    第2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

    用目的不能分割（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或兩造以

    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自無不可。

　㈢參考到庭兩造之歷次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

    用近況，酌定分割如系爭方案（即如附圖所示分割分案），

    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⒈本院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到庭兩造（包括被告趙上進）

    均同意以原告當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

    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47頁）擇一

    分割及鑑價找補（見本院卷五第354、355頁）。

　⒉嗣被告陳虹巧依原告前開庭呈方案提出修正方案即系爭方案

    之分割方式（見本院卷五第445頁），並經原告同意（見本

    院卷五第451頁）。系爭方案僅是在原告方案基礎下更動被

    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間之分割方式，並未影響其餘兩

    造前於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同意分割之範圍。本院即依系

    爭方案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測繪。又經核認，系爭方案

    為適法、可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臺中市龍井地政事

    務所亦同此見解，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

　⒊為確認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未到庭被告之意思，本院再次

    函詢兩造對系爭方案有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33頁），未到

    庭之被告並無任何意見到院。惟被告趙上進嗣後翻異前詞，

    辯稱受分配之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冀求另受土地或金錢補

    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89頁）。惟查，依原告114年5月15日

    審理期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

    年4月28日所提方案圖（見本院卷五第347頁），附圖編號C6

    所示土地，就所分得之1157地號土地部分含「現有巷道」之

    情形，並無故意隱瞞，原告起訴時即已陳述1157地號土地為

    「現有巷道」（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參考之前卷內歷來方

    案、地籍圖、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5、97、105頁、本院卷

    五第255頁），且1157地號土地是否屬「現有巷道」為之前

    爭執之點，經調查證據（見本院卷一第53、59、125至129頁

    ），該「現有巷道」之現況於客觀上顯然可見，被告趙上進

    要難諉為不知。被告趙上進既於審理中同意受分配附圖編號

    C6所示土地，歷經測繪後復翻異抗辯應另行補償土地，無異

    推翻已依法進行之程序與成果，難認無違誠信原則。

　⒋關於1157地號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經本院函詢臺中市

    龍井地政事務所轉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轉函建設局予大

    肚區公所表示：「旨揭巷道非本所管養維護之巷道」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63、125、127、129頁），實無1157地號土地

    為「既成道路」之明確表示。又經本院再次確認，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則函文表示系爭土地南側沙田路2段2巷為「現

    有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33頁），並經臺中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指定建築線（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3頁）。

　⒌上揭方案，經送鑑價找補（見本院卷六第101、309、317、31

    9、323頁），就被告趙上進所表示分得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

    含道路乙情亦請鑑定單位一併考量（見本院卷六第323頁）

    ，鑑定單位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下（見鑑定報告

    第8、27頁、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提出鑑價找補金額（

    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其中被告趙上進原應付158,359元（

    見鑑定報告摘要5），經補充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指

    定建築線之情況，更正為應付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

    要5、附件8）。嗣於115年3月4日審理期日，就鑑價找補結

    果與到庭兩造協調找補金額，原告陳俊銘原應付2,291,497

    元、被告陳文煉應付56,840元、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

    被告陳虹巧應收901,031元（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對此，

    被告趙上進稱：「1157現在要分給我的土地都在現有道路上

    ，所以我不希望付錢40,776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39頁

    ），經協調，於不影響未到庭被告之原則下，原告陳俊銘、

    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

    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找補結果調整如附表一所示。被

    告趙上進仍認未受補償，經法院勸諭後，被告趙上進同意退

    讓，表示：「希望陳俊銘、陳文煉、陳虹巧各補償我5,000

    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0頁），惟其餘到庭兩造均不

    願再行調整。

　⒍被告趙上進表示：系爭方案對伊不公平，希望變價分割等語

    （見本院卷六第341頁）。經查：

　⑴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

    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

    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

    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

    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

    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單獨所有，其所定分割

    方法，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

    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

　⑵系爭方案雖經被告趙上進同意分配如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

    惟該土地與其餘土地相較下，顯不規整，大致為三角形之土

    地，是於系爭方案中，被告趙上進為求圓滿，本即有退讓，

    分配較不規整之土地。且被告趙上進原本係1156地號土地之

    共有人，依比例換算土地面積約230.78平方公尺，非屬「現

    有巷道」之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而依系爭方案分割後，

    被告趙上進取得土地面積仍為230.78平方公尺。易言之，實

    係以具「現有巷道」性質之系爭1157地號土地，交換被告趙

    上進就系爭1156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另系爭方案被告陳彥

    君、陳美惠、陳虹巧亦有割得部分1157地號土地，並無明顯

    占被告趙上進便宜之情形，是就分割後有取得土地之當事人

    ，主要得利者為原告陳俊銘及被告陳文煉，自應就此補償被

    告趙上進。

　⑶惟查，系爭土地有被告陳彥君、陳美惠所有並使用中之房屋

    ，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不能全然不顧，被告趙

    上進所提希望變價分割方案侵害被告陳彥君、陳美惠居住權

    ，更不合於盡量以原物分割之原則，且系爭方案分配與被告

    趙上進部分實經被告趙上進同意，說明如前，僅是對鑑價找

    補結果不滿意，而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被告趙上進

    同意時實不能諉為不知，後亦有經鑑定單位考量，依其專業

    調整相關權重（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將被告趙上進原

    應給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調整為40,776元（

    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是就被告趙上進分得1157地號土

    地部分為道路之情形，業經鑑定考量，並無漏予審酌。且經

    協調後，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

    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等同又補

    償被告趙上進40,776元。而被告趙上進從共有關係難以單獨

    利用土地，變分割後取得附圖編號C6之特定土地，可獨立使

    用，亦有受益。

　⑷綜合上情，兩造歷次之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

    使用近況，本院認系爭方案並找補如附表一（原告及被告陳

    文煉、陳虹巧同意範圍）、附表二（本院再予酌定部分）所

    示，符合兩造最多數人之最佳利益，無故意損及一方利益，

    屬誠信、適當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分割方案如附圖所示，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參考兩造分割前權利價值比例（見補

    正鑑定報告第53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

    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附表一：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陳彥君 陳美惠  應受補償人 陳虹巧 493,082  86,645  36,079  58,277  674,083   陳文森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美華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微崧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趙炎焜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聰儒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錦紅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潘趙錦雲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淑美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素貞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陳秀英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黃陳鳳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林茂南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秋月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淑華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陳正富 75,563  13,277  5,529  8,931  103,300   陳豐簿 33,623  5,907  2,462  3,974  45,966   林陳招治 134,403  23,618  9,834  15,885  183,740   陳余碧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善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崧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婉姿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梅娜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合計  1,839,011 323,154  134,562  217,350  2,514,077 

 

附表二：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應受補償人 趙上進 10,000  10,000  2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3613號
原      告  陳俊銘  
訴訟代理人  陳怡甄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陳文煉  


訴訟代理人  陳新宜  
被      告  陳虹巧  
訴訟代理人  劉嘉哲  
            陳怡成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翰律師
被      告  陳彥君（原名陳崧溥）


            陳美惠  


            趙上進  
追加  被告  趙炎焜  


            趙聰儒  
            趙錦紅  
            潘趙錦雲
            趙淑美  
            趙素貞  


            陳美華  
            陳微崧  


            林陳招治
            陳正富  


            陳秀英  
            黃陳鳳  
            林茂南（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月（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華（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陳余碧蓮
            陳善揮  


            陳崧輝  


            陳婉姿  
            陳梅鄉  
兼  上一人
送達代收人  陳文森  






追加  被告  陳豐簿（原名陳志豪、陳松簿)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117.72、37.87平方公尺之土地，如附圖即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1面積469.86平方公尺部分歸原告取得、編號C2面積868.81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文煉取得、編號C3面積231.5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虹巧取得、編號C4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彥君取得、編號C5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美惠取得、編號C6面積230.7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趙上進取得。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一所示補償金額補償「應受補償人」。
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二所示補償金額補償被告趙上進。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陳文煉負擔41%、被告陳虹巧負擔11%、被告陳彥君負擔8%、被告陳美惠負擔8%、被告趙上進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117.72平方公尺之土地請准予分割。其中如起訴狀附表所示A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原告與被告陳文煉共有，起訴狀附表所示B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等人共有，起訴狀附表C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趙上進單獨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5頁），嗣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原告最末聲明如下原告主張所示。核其主要爭點均為分割兩造間共有不動產之分割方案，且證據資料共通、得相互援用，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許其上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文煉、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趙上進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5頁），惟經原告請求合併分割同段1157地號土地，故具狀追加趙炎焜、趙聰儒、趙錦紅、潘趙錦雲、趙淑美、趙素貞、陳文森、陳美華、陳微崧、林陳招治、陳正富、陳秀英、黃陳鳳、林福全、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陳余碧蓮、陳善揮、陳崧輝、陳婉姿、陳梅鄉、陳文森、陳豐簿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5至16頁），經核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上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全體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定有明文。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5條亦有明定。被告林福全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3月29日死亡，林福全之繼承人為被告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茲據原告具狀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45至148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陳文煉、陳虹巧、趙上進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156、11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兩造未訂有不分割期限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依法自得隨時請求分割，因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依附圖所示之方式分割（下稱系爭方案）及找補如附表一所示。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則以：同意原告提出之原物分割方案及金錢找補數額。
　㈡被告趙上進則以：伊非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方案中伊分得部分為不規則狀，並將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部分分歸伊，實屬不公。伊不同意補償其他共有人，反而應補償伊土地或金錢，或改以變價分割等語。
　㈢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107至127頁），堪信為實。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或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自無不可。
　㈢參考到庭兩造之歷次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酌定分割如系爭方案（即如附圖所示分割分案），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⒈本院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到庭兩造（包括被告趙上進）均同意以原告當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47頁）擇一分割及鑑價找補（見本院卷五第354、355頁）。
　⒉嗣被告陳虹巧依原告前開庭呈方案提出修正方案即系爭方案之分割方式（見本院卷五第445頁），並經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五第451頁）。系爭方案僅是在原告方案基礎下更動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間之分割方式，並未影響其餘兩造前於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同意分割之範圍。本院即依系爭方案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測繪。又經核認，系爭方案為適法、可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亦同此見解，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
　⒊為確認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未到庭被告之意思，本院再次函詢兩造對系爭方案有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33頁），未到庭之被告並無任何意見到院。惟被告趙上進嗣後翻異前詞，辯稱受分配之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冀求另受土地或金錢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89頁）。惟查，依原告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圖（見本院卷五第347頁），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就所分得之1157地號土地部分含「現有巷道」之情形，並無故意隱瞞，原告起訴時即已陳述1157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參考之前卷內歷來方案、地籍圖、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5、97、105頁、本院卷五第255頁），且1157地號土地是否屬「現有巷道」為之前爭執之點，經調查證據（見本院卷一第53、59、125至129頁），該「現有巷道」之現況於客觀上顯然可見，被告趙上進要難諉為不知。被告趙上進既於審理中同意受分配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歷經測繪後復翻異抗辯應另行補償土地，無異推翻已依法進行之程序與成果，難認無違誠信原則。
　⒋關於1157地號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經本院函詢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轉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轉函建設局予大肚區公所表示：「旨揭巷道非本所管養維護之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125、127、129頁），實無1157地號土地為「既成道路」之明確表示。又經本院再次確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則函文表示系爭土地南側沙田路2段2巷為「現有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33頁），並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指定建築線（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3頁）。
　⒌上揭方案，經送鑑價找補（見本院卷六第101、309、317、319、323頁），就被告趙上進所表示分得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含道路乙情亦請鑑定單位一併考量（見本院卷六第323頁），鑑定單位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下（見鑑定報告第8、27頁、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提出鑑價找補金額（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其中被告趙上進原應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經補充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指定建築線之情況，更正為應付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附件8）。嗣於115年3月4日審理期日，就鑑價找補結果與到庭兩造協調找補金額，原告陳俊銘原應付2,291,497元、被告陳文煉應付56,840元、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被告陳虹巧應收901,031元（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對此，被告趙上進稱：「1157現在要分給我的土地都在現有道路上，所以我不希望付錢40,776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39頁），經協調，於不影響未到庭被告之原則下，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找補結果調整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趙上進仍認未受補償，經法院勸諭後，被告趙上進同意退讓，表示：「希望陳俊銘、陳文煉、陳虹巧各補償我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0頁），惟其餘到庭兩造均不願再行調整。
　⒍被告趙上進表示：系爭方案對伊不公平，希望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1頁）。經查：
　⑴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單獨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
　⑵系爭方案雖經被告趙上進同意分配如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惟該土地與其餘土地相較下，顯不規整，大致為三角形之土地，是於系爭方案中，被告趙上進為求圓滿，本即有退讓，分配較不規整之土地。且被告趙上進原本係115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依比例換算土地面積約230.78平方公尺，非屬「現有巷道」之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而依系爭方案分割後，被告趙上進取得土地面積仍為230.78平方公尺。易言之，實係以具「現有巷道」性質之系爭1157地號土地，交換被告趙上進就系爭1156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另系爭方案被告陳彥君、陳美惠、陳虹巧亦有割得部分1157地號土地，並無明顯占被告趙上進便宜之情形，是就分割後有取得土地之當事人，主要得利者為原告陳俊銘及被告陳文煉，自應就此補償被告趙上進。
　⑶惟查，系爭土地有被告陳彥君、陳美惠所有並使用中之房屋，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不能全然不顧，被告趙上進所提希望變價分割方案侵害被告陳彥君、陳美惠居住權，更不合於盡量以原物分割之原則，且系爭方案分配與被告趙上進部分實經被告趙上進同意，說明如前，僅是對鑑價找補結果不滿意，而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被告趙上進同意時實不能諉為不知，後亦有經鑑定單位考量，依其專業調整相關權重（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將被告趙上進原應給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調整為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是就被告趙上進分得1157地號土地部分為道路之情形，業經鑑定考量，並無漏予審酌。且經協調後，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等同又補償被告趙上進40,776元。而被告趙上進從共有關係難以單獨利用土地，變分割後取得附圖編號C6之特定土地，可獨立使用，亦有受益。
　⑷綜合上情，兩造歷次之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本院認系爭方案並找補如附表一（原告及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同意範圍）、附表二（本院再予酌定部分）所示，符合兩造最多數人之最佳利益，無故意損及一方利益，屬誠信、適當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分割方案如附圖所示，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參考兩造分割前權利價值比例（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3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附表一：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陳彥君

		陳美惠

		




		應受補償人

		陳虹巧

		493,082 

		86,645 

		36,079 

		58,277 

		674,083 



		


		陳文森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美華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微崧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趙炎焜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聰儒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錦紅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潘趙錦雲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淑美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素貞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陳秀英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黃陳鳳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林茂南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秋月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淑華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陳正富

		75,563 

		13,277 

		5,529 

		8,931 

		103,300 



		


		陳豐簿

		33,623 

		5,907 

		2,462 

		3,974 

		45,966 



		


		林陳招治

		134,403 

		23,618 

		9,834 

		15,885 

		183,740 



		


		陳余碧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善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崧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婉姿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梅娜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合計

		


		1,839,011

		323,154 

		134,562 

		217,350 

		2,514,077







 
附表二：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應受補償人

		趙上進

		10,000 

		10,000 

		2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3613號

原      告  陳俊銘  

訴訟代理人  陳怡甄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陳文煉  



訴訟代理人  陳新宜  

被      告  陳虹巧  

訴訟代理人  劉嘉哲  

            陳怡成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泓翰律師

被      告  陳彥君（原名陳崧溥）



            陳美惠  



            趙上進  

追加  被告  趙炎焜  



            趙聰儒  

            趙錦紅  

            潘趙錦雲

            趙淑美  

            趙素貞  



            陳美華  

            陳微崧  



            林陳招治

            陳正富  



            陳秀英  

            黃陳鳳  

            林茂南（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月（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華（即林福全之承受訴訟人）





            陳余碧蓮

            陳善揮  



            陳崧輝  



            陳婉姿  

            陳梅鄉  

兼  上一人

送達代收人  陳文森  







追加  被告  陳豐簿（原名陳志豪、陳松簿)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面積分別為2,117.72、37.87平方公尺之土地，如附圖即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民國114年7月11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1面積469.86平方公尺部分歸原告取得、編號C2面積868.81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文煉取得、編號C3面積231.5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虹巧取得、編號C4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彥君取得、編號C5面積177.2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陳美惠取得、編號C6面積230.78平方公尺部分歸被告趙上進取得。

二、如附表一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一所示補償金額補償「應受補償人」。

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補償人」應各按附表二所示補償金額補償被告趙上進。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陳文煉負擔41%、被告陳虹巧負擔11%、被告陳彥君負擔8%、被告陳美惠負擔8%、被告趙上進負擔11%，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聲明：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面積2117.72平方公尺之土地請准予分割。其中如起訴狀附表所示A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原告與被告陳文煉共有，起訴狀附表所示B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等人共有，起訴狀附表C部分土地（面積以實測為準）請分割為被告趙上進單獨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5頁），嗣聲明迭經變更追加，原告最末聲明如下原告主張所示。核其主要爭點均為分割兩造間共有不動產之分割方案，且證據資料共通、得相互援用，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應許其上開聲明之變更及追加。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5款定有明文。又按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須共有人全體始得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於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陳文煉、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趙上進為被告（見本院卷一第15頁），惟經原告請求合併分割同段1157地號土地，故具狀追加趙炎焜、趙聰儒、趙錦紅、潘趙錦雲、趙淑美、趙素貞、陳文森、陳美華、陳微崧、林陳招治、陳正富、陳秀英、黃陳鳳、林福全、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陳余碧蓮、陳善揮、陳崧輝、陳婉姿、陳梅鄉、陳文森、陳豐簿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5至16頁），經核本件為分割共有物之訴，性質上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對全體共有人必須合一確定，是原告上開所為追加被告，與前揭規定相符，均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定有明文。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5條亦有明定。被告林福全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1年3月29日死亡，林福全之繼承人為被告林茂南、林秋月、林淑華，茲據原告具狀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四第145至148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陳文煉、陳虹巧、趙上進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156、1157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兩造未訂有不分割期限之契約，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依法自得隨時請求分割，因協議分割不成，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依附圖所示之方式分割（下稱系爭方案）及找補如附表一所示。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二、被告部分：

　㈠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則以：同意原告提出之原物分割方案及金錢找補數額。

　㈡被告趙上進則以：伊非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系爭方案中伊分得部分為不規則狀，並將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部分分歸伊，實屬不公。伊不同意補償其他共有人，反而應補償伊土地或金錢，或改以變價分割等語。

　㈢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107至127頁），堪信為實。

　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或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原告請求分割共有物，自無不可。

　㈢參考到庭兩造之歷次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酌定分割如系爭方案（即如附圖所示分割分案），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⒈本院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到庭兩造（包括被告趙上進）均同意以原告當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47頁）擇一分割及鑑價找補（見本院卷五第354、355頁）。

　⒉嗣被告陳虹巧依原告前開庭呈方案提出修正方案即系爭方案之分割方式（見本院卷五第445頁），並經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五第451頁）。系爭方案僅是在原告方案基礎下更動被告陳虹巧、陳彥君、陳美惠間之分割方式，並未影響其餘兩造前於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同意分割之範圍。本院即依系爭方案送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測繪。又經核認，系爭方案為適法、可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亦同此見解，見本院卷六第93、94、107頁）。

　⒊為確認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未到庭被告之意思，本院再次函詢兩造對系爭方案有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33頁），未到庭之被告並無任何意見到院。惟被告趙上進嗣後翻異前詞，辯稱受分配之1157地號土地屬道路，冀求另受土地或金錢補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89頁）。惟查，依原告114年5月15日審理期日庭呈方案（見本院卷五第359頁）或被告陳虹巧114年4月28日所提方案圖（見本院卷五第347頁），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就所分得之1157地號土地部分含「現有巷道」之情形，並無故意隱瞞，原告起訴時即已陳述1157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見本院卷一第95頁），參考之前卷內歷來方案、地籍圖、照片（見本院卷一第55、97、105頁、本院卷五第255頁），且1157地號土地是否屬「現有巷道」為之前爭執之點，經調查證據（見本院卷一第53、59、125至129頁），該「現有巷道」之現況於客觀上顯然可見，被告趙上進要難諉為不知。被告趙上進既於審理中同意受分配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歷經測繪後復翻異抗辯應另行補償土地，無異推翻已依法進行之程序與成果，難認無違誠信原則。

　⒋關於1157地號土地是否為「既成道路」，經本院函詢臺中市龍井地政事務所轉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轉函建設局予大肚區公所表示：「旨揭巷道非本所管養維護之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3、125、127、129頁），實無1157地號土地為「既成道路」之明確表示。又經本院再次確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則函文表示系爭土地南側沙田路2段2巷為「現有巷道」等語（見本院卷五第433頁），並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指定建築線（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3頁）。

　⒌上揭方案，經送鑑價找補（見本院卷六第101、309、317、319、323頁），就被告趙上進所表示分得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含道路乙情亦請鑑定單位一併考量（見本院卷六第323頁），鑑定單位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下（見鑑定報告第8、27頁、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提出鑑價找補金額（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其中被告趙上進原應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經補充考量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指定建築線之情況，更正為應付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附件8）。嗣於115年3月4日審理期日，就鑑價找補結果與到庭兩造協調找補金額，原告陳俊銘原應付2,291,497元、被告陳文煉應付56,840元、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被告陳虹巧應收901,031元（見本院卷六第346頁），對此，被告趙上進稱：「1157現在要分給我的土地都在現有道路上，所以我不希望付錢40,776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39頁），經協調，於不影響未到庭被告之原則下，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找補結果調整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趙上進仍認未受補償，經法院勸諭後，被告趙上進同意退讓，表示：「希望陳俊銘、陳文煉、陳虹巧各補償我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0頁），惟其餘到庭兩造均不願再行調整。

　⒍被告趙上進表示：系爭方案對伊不公平，希望變價分割等語（見本院卷六第341頁）。經查：

　⑴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單獨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民事判決同此見解）。

　⑵系爭方案雖經被告趙上進同意分配如附圖編號C6所示土地，惟該土地與其餘土地相較下，顯不規整，大致為三角形之土地，是於系爭方案中，被告趙上進為求圓滿，本即有退讓，分配較不規整之土地。且被告趙上進原本係1156地號土地之共有人，依比例換算土地面積約230.78平方公尺，非屬「現有巷道」之1157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而依系爭方案分割後，被告趙上進取得土地面積仍為230.78平方公尺。易言之，實係以具「現有巷道」性質之系爭1157地號土地，交換被告趙上進就系爭1156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另系爭方案被告陳彥君、陳美惠、陳虹巧亦有割得部分1157地號土地，並無明顯占被告趙上進便宜之情形，是就分割後有取得土地之當事人，主要得利者為原告陳俊銘及被告陳文煉，自應就此補償被告趙上進。

　⑶惟查，系爭土地有被告陳彥君、陳美惠所有並使用中之房屋，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不能全然不顧，被告趙上進所提希望變價分割方案侵害被告陳彥君、陳美惠居住權，更不合於盡量以原物分割之原則，且系爭方案分配與被告趙上進部分實經被告趙上進同意，說明如前，僅是對鑑價找補結果不滿意，而1157地號土地為道路之情況，被告趙上進同意時實不能諉為不知，後亦有經鑑定單位考量，依其專業調整相關權重（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1頁），將被告趙上進原應給付158,359元（見鑑定報告摘要5），調整為40,776元（見補正鑑定報告摘要5），是就被告趙上進分得1157地號土地部分為道路之情形，業經鑑定考量，並無漏予審酌。且經協調後，原告陳俊銘、被告陳文煉、被告陳虹巧同意免除被告趙上進應付40,776元之找補義務，由其等吸收，等同又補償被告趙上進40,776元。而被告趙上進從共有關係難以單獨利用土地，變分割後取得附圖編號C6之特定土地，可獨立使用，亦有受益。

　⑷綜合上情，兩造歷次之陳述、系爭土地之位置、共有情形、使用近況，本院認系爭方案並找補如附表一（原告及被告陳文煉、陳虹巧同意範圍）、附表二（本院再予酌定部分）所示，符合兩造最多數人之最佳利益，無故意損及一方利益，屬誠信、適當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分割方案如附圖所示，並應找補如附表一、附表二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參考兩造分割前權利價值比例（見補正鑑定報告第53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諭知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詩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曾靖文  

附表一：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陳彥君 陳美惠  應受補償人 陳虹巧 493,082  86,645  36,079  58,277  674,083   陳文森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美華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陳微崧 70,590  12,404  5,166  8,343  96,503   趙炎焜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聰儒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錦紅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潘趙錦雲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淑美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趙素貞 58,841  10,340  4,305  6,954  80,440   陳秀英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黃陳鳳 134,403  23,618  9,835  15,884  183,740   林茂南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秋月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林淑華 44,831  7,878  3,280  5,299  61,288   陳正富 75,563  13,277  5,529  8,931  103,300   陳豐簿 33,623  5,907  2,462  3,974  45,966   林陳招治 134,403  23,618  9,834  15,885  183,740   陳余碧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善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崧揮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婉姿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陳梅娜 26,845  4,717  1,964  3,173  36,699  合計  1,839,011 323,154  134,562  217,350  2,514,077 

 

附表二：

（新臺幣/元）  應補償人  合計   陳俊銘 陳文煉  應受補償人 趙上進 10,000  10,000  20,000  

 



